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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5 月 21 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应参加会议董事

9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9 人。会议由董事长李云春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的议

案》 

因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中有 1 名人

员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其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所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

期权将予以注销。董事会同意公司注销所涉及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30 万份。 

公司副董事长黄镇先生、董事姜润生先生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由其他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北京



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独立董事意见、法律意见书、公司《关于注

销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详见证监会指定的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2、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的议

案》 

因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有 1名人员因个人原因离职，

根据《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

定，其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所授予的股票期权将予以注销。董事会同意公司

注销所涉及的股票期权 10 万份。 

公司董事长李云春先生、副董事长黄镇先生、董事姜润生先生、董事章建康

先生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

议案由其他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北京

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独立董事意见、法律意见书、公司《关于注

销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3、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完成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董事会同意公

司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对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和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

格由 24.95 元/股调整为 24.90 元/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28.48 元/

股调整为 28.43 元/股。 

公司副董事长黄镇先生、董事姜润生先生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由其他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调整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独立董事意见、法律意见书、公司《关于调整2018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4、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完成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董事会同意公

司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对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将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75.00

元/股调整为 74.95 元/股。 

公司董事长李云春先生、副董事长黄镇先生、董事姜润生先生、董事章建康

先生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

议案由其他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调整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独立董事意见、法律意见书、公司《关于调整2020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5、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

28,750,000 份股票期权已全部行权完成，公司股份总数增加了 28,750,000 股，由

本期股票期权行权前的 1,537,436,984 股变动为 1,566,186,984 股。鉴于上述股份

总数的变动情况，董事会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28,750,000 元，将公司注册资本

由 1,537,436,984 元变更为 1,566,186,984 元，同时，对《公司章程》中有关注册

资本、股本总额的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公司章程（修订前） 公司章程（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3,743.6984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6,618.6984 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目前的股本总额为

153,743.6984 万股，公司发行的股份全

部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目前的股本总额为

156,618.6984 万股，公司发行的股份全

部为普通股。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将另行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尽快召开股东大会对本议案进行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公司《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6、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玉溪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溪沃森”）

分别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

溪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10,000 万元、30,000 万元，授信

及贷款期限均为 1 年，用途为玉溪沃森购买原材料、耗材，支付推广服务费、运

输费等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周转。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公司《关于

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流动资金贷款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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